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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下属公司的担保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年 4月 28日召开第八

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5年为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

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华东瑞泰 2025年为其子公

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华东瑞泰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华东瑞泰”）2025 年为其子公司宜兴市耐火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宜兴耐火”）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提供担保。前述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5 年 5

月 19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。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

年 4月 30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上披露的《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19）。

二、担保进展情况

近日，宜兴耐火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南行无锡分

行”）签订了《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Ba143002510241147582），

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。华东瑞泰与南行无锡分行签订了《最高额保证合

同》（合同编号：Ec143532509260129213），华东瑞泰为本次融资行为提供连带

责任保证。

根据前述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，已授权华东瑞泰法定代表人、宜兴耐火法定

代表人在担保额度范围内签署相关合同及其它相关法律文件，不再另行召开董事

会或股东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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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被担保人名称：宜兴市耐火材料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：1992年 2月 27日

住所：宜兴市芳桥街道夏芳村

法定代表人：胡列江

注册资本：3101.013403万元人民币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耐火材料生产；耐火材料销售；专用设备制造（不含

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）；机械设备销售；机械设备研发；冶金专用设备制造；冶

金专用设备销售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进出口代理；劳务服务（不含劳务

派遣）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与本公司关系：宜兴耐火为公司控股子公司——华东瑞泰科技有限公司的全

资子公司。

宜兴耐火的产权及控制关系方框图如下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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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兴耐火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（单位：万元）：

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9 月 30 日

资产总额 22,471.30 23,220.35

负债总额 13,357.88 15,097.77

银行贷款总额 3,500.00 6,380.00

流动负债总额 12,210.14 13,961.42

净资产 9,113.42 8,122.58

项目 2024 年度 2025 年 1-9 月

营业收入 8,935.56 4,970.39

利润总额 1,462.73 -190.84

净利润 1,306.06 -190.84

以上 2025年 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

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，宜兴耐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

四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
1、华东瑞泰与南行无锡分行签署的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

债权人：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

保证人：华东瑞泰科技有限公司

主债务人：宜兴市耐火材料有限公司

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

担保金额：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2000万元整

2、宜兴耐火与南行无锡分行签署的《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

借款人：宜兴市耐火材料有限公司

贷款人：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

借款方式：一般流动资金借款

借款金额：人民币 1000万元整

借款期限：12个月

借款利率：2.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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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董事会意见

华东瑞泰为宜兴耐火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，是为了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

和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要，宜兴耐火是华东瑞泰的全资子公司，华东瑞泰对其有

完全控制权，担保风险可控。

由于宜兴耐火是华东瑞泰的全资子公司，因此无需提供反担保措施。

本次担保均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

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截止本公告日，包括此次担保在内，公司和下属公司的实际对外担保累计金

额为 7,300.00万元，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

10.19%，均为公司对下属公司的担保及下属公司对其子公司的担保，除此外无任

何其他对外担保。

公司和下属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、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

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。

七、备查文件

宜兴耐火与南行无锡分行签署的《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、华东瑞泰与

南行无锡分行签署的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12月 12日


